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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参股子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点提示：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股子公司浙江杭叉国自

智能科技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叉国自”或“标的公司”）的股东杭州

昆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昆霞”）拟转让其所持有

的杭叉国自17.8058%股权（对应注册资本出资额1,655.7580万元）给公司实际控

制人、董事长仇建平先生，转让价格为30,631.5230万元。经综合考虑，公司放

弃行使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参股子公司杭叉国自的股东杭州昆霞拟转让其所持有的杭叉国自

17.8058%股权（对应注册资本出资额1,655.7580万元）给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

长仇建平先生，转让价格为30,631.5230万元。经综合考虑，公司放弃行使本次

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仇建平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是公司的关

联方，本次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本次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事

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

上市。

2、关联交易审议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6年7月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放弃参股子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仇建平、池

晓蘅、李政、王玲玲、仇菲、徐筝回避表决，表决结果：赞成票为3票，反对票

为0票，弃权票为0票。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全体独立董事已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进行审议，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并一致同意将议案提交

董事会审议。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受让方基本情况

仇建平，男，身份证号码：3301021962********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九环路 35 号

仇建平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仇建平先生系公司关联方。

经查询，仇建平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转让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杭州昆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31135704X6

成立时间：2014 年 8 月 26 日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九环路 35、37 号 2 幢 307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仇建平

注册资本：2569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杭州昆霞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仇建平先生。杭

州昆霞系公司关联方。

经查询，杭州昆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杭州昆霞成立于 2014 年 8 月 26 日，杭州昆霞系投资平台，成立后主要业务

为持有浙江国自机器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2025 年 7 月后主要业务为持有



杭叉国自股权。

杭州昆霞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6,869.69

净资产 -3,329.27

项目名称 2025 年度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1,022.65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概况

交易标的为浙江杭叉国自智能科技机器人有限公司17.8058%股权。本次交易

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

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浙江杭叉国自智能科技机器人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5MA2B0UMR3N

成立时间：2018年2月9日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大园路2799号

法定代表人：王伟毅

注册资本：9298.9568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智能机器人的研发；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软件开

发；工业机器人制造；物料搬运装备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智能仓

储装备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物料搬运装备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

软件销售；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

服务；工业机器人安装、维修；智能机器人销售；智能物料搬运装备销售；物联

网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设备租赁；电子元器件零



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工

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目前杭叉国自股权结构如下：

币种：人民币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

资本（元）
占比

1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3,068,000 46.3149%

2 杭州昆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909,580 23.5613%

3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160,000 8.7752%

4 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6,196,768 6.6639%

5 杭州康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500,000 5.9146%

6 杭州智搬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0,000 4.3016%

7 嘉兴立鼎智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24,390 1.6393%

8 杭州聚越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60,496 1.0329%

9 吴勤荣 464,756 0.4998%

10 王伟毅 400,000 0.4302%

11 金建祥 309,838 0.3332%

12 青岛沐之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9,837 0.3332%

13 王建军 185,903 0.1999%

合计 92,989,568 100.00%

杭叉国自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6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31,236.40 127,969.93

负债总额 121,337.25 117,061.73

归母净资产 4,468.60 5,474.67

项目名称 2025 年度 2026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94,165.61 37,798.71

营业利润 2,751.39 3,456.77

净利润 2,925.22 3,305.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634.48 3,155.98

注：2025年财务数据经审计，2026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经查询，杭叉国自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杭叉国自其他股东均放弃行使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一）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6〕22号），

以2025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杭叉国自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的评估结果为

人民币171,500.00万元。评估结果对应杭叉国自每一元注册资本的评估价值为

18.5元/每一元注册资本。经交易双方协商，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为18.5元/每一

元注册资本，对应拟转让的杭叉国自17.8058%股权的交易价格为30,631.5230万

元。

（二）定价的合理性分析

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定价是以杭叉国自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的评估结果

为基础，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的，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仇建平

乙方：杭州昆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双方同意，乙方拟转让其所持目标公司 17.8058%的股权，对应出资额

1,655.7580 万元，参考目标公司近期融资所形成的整体估值 17.15 亿元，双方

协商确定拟转让股权所对应的总价为 30,631.5230 万元。

甲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45 日内全额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应于收到股

权转让款 30 日内促使目标公司向所在地市场主体登记部门提交变更登记材料。

双方同意，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自取得目标公司其他股东作出有



效的内部决策（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合伙人会议/投资委员会会议决议等）同意

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书面确认（全体股东签署目标公司股东会决议）后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

生新的关联交易；交易完成后公司不会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

或者产生影响公司独立性的情形。

七、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放弃行使杭叉国自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是基于公司战略规划和

实际经营需要而做出的决策，有利于公司进一步聚焦主业，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

略的需要。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后，公司对杭叉国自的持股比例不变。

公司本次放弃行使杭叉国自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不会导致公司的合并报

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仇建平先生及其控制的公司累计已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8,713.65 万元。

九、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放弃行使杭叉国自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符合

公司发展战略和实际经营需要，股权转让的交易定价是以交易标的的评估结果为

基础，交易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

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十、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

2、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七月十日


